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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单位承包经营协议

协议编号：

甲方：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

经济效益，维护职工，离退休人员权益，保证企业稳定，经甲乙双方充分

协商，特订立如下承包经营及代收代付协议，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。

一、经营方式、经营场所及期限。

1.甲方将物业承包给乙方经营，由乙方自筹资金，自主经营、自担风

险和自负盈亏，该经营场地是作为服务“三农”试点，乙方的经营范围须

包含冷链项目。

2.乙方应依法经营，按章纳税，定额向甲方缴纳承包费及各项应交代

垫款项。

3.甲方提供位于 的经营场地，面积约 平

方米，（其中仓库面积 平方米），并配备员工 0 人供乙方调配使用，

并分摊承担离退休医疗福利、社会保险金及医疗保险、财产保险、维修、

折旧税、房产、土地税、政策性亏损和利息等其他费用。

4.经营期限为自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。

二、乙方应在每月 日前向甲方上缴承包费￥ 元。

三、乙方应在每月 日前向甲方付清甲方代垫代付的各款项

￥ 元。（其中：1.社会保险金￥ 元；2.社会医疗保险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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￥ 元；3.退休人员医疗保险金￥ 元；4.财产保险金

￥ 元；5.应承担的维修和综合费用￥ 元。）

四、乙方的职工个人每月应交的社会保险金和社会医疗保险金应以社

会保险局规定的金额为准。

五、乙方应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首月承包费及代垫款

项￥ 元，以及经营风险抵押金（按三个月承包费及代垫款项各级金

额）￥ 元一次性缴交汕头市恒益顺资产托管中心（下称恒益顺中心）

交易资金结算账户：

账户名称：汕头市恒益顺资产托管中心

开户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汕头星湖支行

账号：693875198

恒益顺中心按《汕头市恒益顺资产托管中心资产招租交易规则》第 55

条的规定将上述款项划入甲方指定账户。

以后每月承包费及代垫款项乙方应如期交清，若超过 天仍未交清

的，甲方有权收回乙方的经营权及经营场所，原乙方所缴的经营风险抵押

金作为违约金赔偿甲方，同时所欠各项费用乙方应负责交清还甲方。

六、经营权限、义务和责任：

1.乙方必须守法经营，不得利用营业执照及经营场所从事非法活动，

经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务及经济责任一概由乙方自负。

2.乙方必须保护经营场所及有关设施，经营期间房产一切设施若有损

坏由乙方负责维修，不得将营业执照及经营场所转借或转租给他人，如须

合作经营，必须经甲方同意，不得改变用途或充作抵押，不得随意改变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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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建筑结构，否则，乙方应承担一切责任。经营期满或乙方违约被甲方收

回经营场所及经营权时，所有装修均不得拆除破坏，应无偿归还甲方（乙

方所安装的空调及电话机除外）。

3.乙方必须认真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，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水、防台

风等安全防范工作，配备好消防器材，杜绝事故隐患，自觉接受政府和有

关部门的检查监督。本承包经营期间乙方是安全直接负责人，承担有关事

故的一切责任，不论何种原因造成承包场地设施损坏，概由乙方负责修复

赔偿。

4.该场地经营所产生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水电费、卫生费、保安

费等概由乙方支付。

5.经营期间因国家政策调整城市建设需要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需变

更或终止本协议时乙方应无条件服从，甲方不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6.经营期满后，乙方必须注销或迁出工商营业执照后，甲方才退还押

金。乙方如需要继续经营，应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，经甲方审查确定，另

订协议。

7.在承包期内中途退出属违约行为，甲方即视乙方为自动放弃，交还

甲方收回门店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概由乙方承担，同时视乙方为违约，

合同终止，甲方将扣留抵押金作赔偿甲方的损失，如若有拖欠承包管理费

将一并向乙方追收。

8.乙方未按《解除协议通知书》规定的时间清退、返还经营产地，应

自通知书规定的清退之日起按本协议约定承包费的四倍支付占用费。

9.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反对商业贿赂的有关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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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的规定，不得向对方索要、收受、提供、给予协议约定外的任何利益。

10.本协议由甲、乙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，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执行。

11．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鉴证方执一份。

甲方： 乙方：

委托代表人 ： 委托代表人：

鉴证方：汕头市恒益顺资产托管中心

签订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
